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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珍簃—翡翠专场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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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15:00

 【拍卖二厅】

  怀抱古今—中国书画专场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13:00

  万卷琳琅—重要古美术文献专场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14:30

  酒酽春浓—中外名酒专场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15:30

Preview: 10:00-19:00  17 - 18 May. 2015

Auction: 19 May. 2015

Address: The Kerry Centre Hotel Beijing ( The Second Floor Ballroom )

Sessions: Auction Room 1

 Fine Craft of The East—Tea and Tea Set Properties 13:00 Tuesday 19 May. 2015

 The House of Precious Jadeite—Impotant Jadeite Jewelleries 14:00 Tuesday 19 May. 2015

 Imperial Chinese Art 14:30 Tuesday 19 May. 2015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15:00 Tuesday 19 May. 2015 

 Auction Room 2

 The Ess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3:00 Tuesday 19 May. 2015

 Boundless Antique Treasures—Important Chinese Art Reference Books 14:30 Tuesday 19 May. 2015

 The Richer The Mellower—Wine Auction 15:30 Tuesday 19 May. 2015 

六朝赏珍·北京东正(南京)2015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5年6月30日-7月1日  拍卖时间:2015年7月2日-7月3日

展拍地点：南京汉府饭店一楼钟山厅（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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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东正2015年春 003·东正2015年春

1001
“光玉堂”山形铁壶

L 19 cm 

RMB 20,000-22,000

1002
“波千鸟”龟文堂铁壶

L 18 cm

RMB 25,000-28,000



004·东正2015年春 005·东正2015年春

1003
安之介桶形铁壶

L 16.5 cm 

RMB 35,000-40,000

1004
金龙堂嵌银鸟老铁壶

L 18.6 cm

RMB 220,000-250,000



006·东正2015年春 007·东正2015年春

1005
龟文堂光重铁壶

L 22 cm 

RMB 550,000-600,000



008·东正2015年春 009·东正2015年春

1006
土瓶形老铁壶

 L 15 cm

RMB 280,000-300,000



010·东正2015年春 011·东正2015年春



012·东正2015年春 013·东正2015年春

1007
藏六二世金壶

L 15.7 cm 
1250克

RMB 900,000-1,000,000



014·东正2015年春 015·东正2015年春

1008
长翁斋银壶

L 19.3 cm 
726克

RMB 260,000-280,000



016·东正2015年春 017·东正2015年春

1009
藏六居造银壶

L 17 cm
670克

RMB 320,000-350,000



018·东正2015年春 019·东正2015年春

1010
宝寿堂错金银铁壶

L 17 cm

RMB 500,000-550,000



020·东正2015年春 021·东正2015年春

1011
霰纹银壶

L 21 cm
972克

RMB 30,000-32,000



022·东正2015年春 023·东正2015年春

1012
“五郎三印”四方铜火钵

 L 24.5 cm

RMB13,000-15,000

1013
“钝幸堂”铜火钵

H 22.7 cm 
5.2公斤

RMB 15,000-18,000



024·东正2015年春 025·东正2015年春

1014
“发水朝明”制锡罐

H 20 cm

RMB 45,000-50,000

1015
三耳锡罐

 L 12 cm

RMB 26,000-30,000



026·东正2015年春 027·东正2015年春

1016
“小林造”元宝形银杯托

 L 12.8 cm
408克

RMB 11,000-15,000

1017
“吴彬堂”花形银茶托

L 11.5 cm
334克

RMB 9,000-10,000

1018
“锦水”斑紫铜莲叶茶托

D 11.3 cm 

RMB 8,000-10,000

1019
“琢斋”莲荷茶托

D 10 cm 

RMB 15,000-18,000



028·东正2015年春 029·东正2015年春

1020
“昭斋”老鼠茶托

D 10.8 cm

RMB 6,000-8,000

1021
“三代琢斋”刻字铜茶托

 D 11 cm

RMB 11,000-13,000

1022
“鹭山”铜茶托

D 11.2 cm 

RMB 3,000-5,000

1023
“松尾忠久”阿古陀银茶托

D 10.5 cm 
386克

RMB 28,000-30,000



030·东正2015年春 031·东正2015年春

1024
桂林金利锡茶托

D 8 cm

RMB 28,000-30,000

1025
“回龙阁”锡茶托

D 12 cm 

RMB 30,000-35,000

1026
“真藤真山”花卉斑紫铜笔筒

H 11.5 cm 

RMB 5,000-8,000

1027
“石黑光南”霰纹杯、高脚杯两件

尺寸不一

253克

RMB 8,000-10,000

“石黑光南”霰纹杯、高脚杯两件



032·东正2015年春 033·东正2015年春

1028
当代  孙东制龙头玉影壶

说明：此壶造型独特，壶身线条明快，就似一块被精

雕细琢的美玉，直流嘴，嵌盖，壶钮是一个形

态逼真的龙头。整个器型稳重，威震八方，富

有气场。

作者介绍：孙东，出生于1988年，国家级助理工艺美

术师。

H 7 cm

RMB 10,000-15,000



034·东正2015年春 035·东正2015年春

1029
当代  邵顺其制升方壶

说明：此壶四方基底，上敛下丰，使此壶具备方壶稳重刚强的

优点，又不流于呆板单调。嵌盖，与壶口严丝合缝。

段泥烧制后暗黄的色调加上壶身正反两面的刻绘颇具

人文气息。壶钮与把加入了曲线变化与虚实空间对

应，全器表现出刚柔并济的美感，能于不变中求变，

正是对制壶者最大的考验。

作者介绍：邵顺其，196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从事全手工制壶

二十余载，技艺精湛，擅于制作方器，是一位很有潜

力的陶手，其作品深受紫砂爱好者的亲睐。

H 13.5 cm

RMB 10,000-15,000



036·东正2015年春 037·东正2015年春

1030
当代  周虎制纳古壶

说明：此壶以鼓为题材，战鼓擂擂，鼓声震天，壶身就如声

浪层层上升，线条完美流畅。耳形把，直流嘴出水利

落，有势如破竹之势。装饰工艺别具一格，铺砂点

点，灿若繁星，如大漠苍穹般浑厚敦肃。整体造型收

展有度，富有立体感，色泽光润可鉴，触之如玉，令

人爱不释手。

作者介绍：周虎，出生于1974年，纯手工制作二十载，功底

扎实，心灵手巧

H 8 cm

RMB 10,000-15,000

1031
当代  周丽英制祥竹壶

说明：该壶壶身缀以几片竹叶，以小见大，化繁为简，一叶

而见竹林，增添了整把壶的生气。壶把、壶嘴与壶钮

分别截取一小段竹子的造型，缓缓弯曲为壶把，翘首

而立成流嘴，自然横卧做壶钮，以此来最大限度地表

现着竹子的千姿百态。壶盖上略微贴上几片竹叶，与

壶身相呼应，使“竹”的主题得到升华。此壶形神兼

备，样式古朴而优雅，敦厚朴实。

作者介绍：周丽英，中青年优秀陶艺家，1975年出生于陶都

宜兴，袁小强入室弟子，随师学习全手工制壶技艺。

2011年被宜兴市工会授予“技术能手”称号。

H 9 cm 

RMB 18,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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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当代  周陶君制汉铎壶

说明：此壶身如钟，平嵌盖，柱钮上部置圈线，流直口平，耳

把似方，形筒古朴。

作者介绍：周陶君，出生于1981年，跟随周志和老师多年练就

扎实功底，制器古朴大方。

H 10 cm

RMB 18,000-22,000

1033
当代  王雪锋制南瓜壶

说明：此壶属仿自然形之佳作，钮似瓜蒂，一段延伸的瓜藤

化作壶把，壶身作六瓣南瓜形，腹部圆鼓，向上渐收

敛而成圆口，盖子设有定位销。整体浑然天成，自然

有致，趣味性与艺术性皆臻妙境。

作者介绍：王雪锋，出生于197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工

艺美术设计专业，国家级助理工艺美术师。其花货

作品自然生动。2011年荣获宜兴全手工制壶大赛一等

奖。

H 7.8 cm

RMB 28,000-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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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当代  马群东制仿古壶

说明：此壶身扁且口大，壶把端拿，甚是轻巧，亦感舒适，

平衡点恰到好处。若俯视，钮、盖、肩、腹四个圆

圈，如涟漪荡漾，十分悦目。壶盖倒置亦无倾斜之

虑，也是一趣。此壶泥佳、工精、造型美、难度大，

宜用宜赏，实乃上乘之作。

作者介绍：马群东，1970年生于宜兴陶都，1986年进紫砂一

厂，先后师从周定华、鲍利安，接受紫砂壶艺的正

规、系统的学习。作品以光素器见长，受到壶艺爱好

者的一致好评。

H 8 cm 

RMB 40,000-50,000

1035
当代  周渊制菱瓣壶

说明：此壶呈菱瓣式，壶钮、口盖、壶身、圈足俱为菱瓣，

造型规整，秀美明快，具有较强节奏的韵律美。

作者介绍：周渊，1979年生，实力派陶手。师从潘旭峰。作

品既不脱离传统又不缺乏新意。

H 12 cm

RMB 38,000-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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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当代  尹旭峰制秋韵壶

说明：叶落而知秋，此壶以“秋”入题，壶身以斑驳的树纹

装饰，带来了秋的气息。从壶把延伸过来的红叶贴塑

于壶身，十分惹眼，壶钮也以一小片红叶装饰，强烈

的色彩对比强调了秋季的生机感，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作者介绍：尹旭峰，实力派陶艺家，1976年出生于陶都宜

兴。90年代开始从事紫砂壶制作，认真学习，刻苦钻

研。2012年进入清华大学高研班学习。作品多次获

奖，发表于各类紫砂书籍中，深受藏家的关注和青

睐。

H 17 cm

RMB 38,000-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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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当代  杨陶制朱泥三友壶

说明：此壶在承传的基础上将松、竹、梅的表体元素进行重

新整合，以花塑器工艺成型。壶身造型为不规则圆

形，分别由松、竹、梅段合围而成，松针与竹叶贴塑

于壶身，松枝形嘴与把雄姿勃发，不规则形嵌盖与壶

口平面吻合，铁骨铮铮的梅枝为钮，盖上贴塑着绽放

的红梅。整器造型砂质温润，肌理丰富，布局配置得

体，松竹梅彼此呼应，个性与共性特征鲜明，自然气

息与艺术气息韵和神通。

作者介绍：杨陶,1971年1月生于江苏宜兴。1986年进入陶瓷

公司职业学校紫砂专业班学习。1988年进入宜兴紫

砂工艺厂，师从谈跃伟先生。2014年拜江建翔先生为

师。长于全手工成型，擅制花器，工艺严谨，造型质

朴。

H 8.5 cm

RMB 130,000-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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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周宇杰制紫隐壶

说明：紫竹清雅，隐逸高士。周宇杰创作的这件“紫隐壶”，

作品的壶身结构取源于经典款式“合欢”，由两个扁圆

上下相合，腰间棱角藏锋于润，转折在圆润中过渡，壶

底圈足托起壶身渐生灵动，矮颈，圆口与压盖吻合贴

切，圆曲嘴与圆环把刚柔互济。壶身寥寥数笔“卷云” 

恰到好处。具有立体感的卷云形壶钮与壶身云纹遥相呼

应。整器造型布局匀称，简洁中见意韵深远。

作者介绍：周宇杰，中国工艺美术师，1977年出生于陶艺世

家，1995年师从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季益顺，后进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进修陶瓷造型设计。作品以美观实用为出发

点，以象征手法造型，追求材质机理质感变化，赋予人

文情趣，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H 8.5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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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吴云峰制方尊壶

说明：该壶呈四方形，壶身方中见圆，三湾流，方把，桥形

钮，出沿式盖，整体大气稳重。

作者介绍：吴云峰，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出生于1975年，1992

年进入宜兴紫砂一厂学习紫砂技艺，擅长纯手工制

壶，2006年荣获江苏省陶瓷行业协会举办的首届宜兴

紫砂陶全手工技艺大赛“优秀承传人”称号。

H 9 cm 

RMB 70,00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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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佘永锋制落木寻禅壶

说明：此壶以纯天然优质紫泥制作，灵感来自于一株柚桩

盆景。传统花器一般以松、竹、梅为题材，作者选

取柚桩为题材是因为它的树瘿较为含蓄。此器的装

饰手法也较为新颖，壶身贴塑的叶子呈中空状，极

富立体感。壶钮就像一截树桩，又似一只灵兽，留

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整器花素相映，虚实结合，

动静相宜，实乃不可多得的佳器。

作者介绍：佘永锋，1973年生，1992年高中毕业后随叔叔

史国平学习壶艺制作。后又拜研究员级高级工艺师

徐元明为师技艺突飞猛进，2010年有幸成为江建翔

大师门徒，掀开了紫砂艺术生涯辉煌的一页，所制

作品花货见长。

H 9 cm 

RMB 70,00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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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马璟辉制大彬虚扁壶

说明：此壶以明代时大彬虚扁壶为范本仿制而成，壶身极扁

而有力度。壶嘴昂扬潇洒，曲把细柔纤巧。壶盖下凹

了一定的弧度，其制作难度较大。此壶外表造型质朴

无瑕而又生动，线条和弧度极具有震撼力，为壶中佳

品。

作者介绍：马璟辉（又名马景辉），出生于1976年，1996年

毕业于陶瓷工艺美术专业，后从事全手工壶艺制作，

精通各式壶艺制作流程和泥料的配制，经过多年历

练，在紫砂艺术上的造诣更加坚实成熟。

H 13.2 cm

RMB 70,00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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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袁小强制思缘提梁壶

说明：此壶身筒扁圆，小三弯流，提梁弧度完美流畅。整器

稳重大方，但不失秀丽。

作者介绍：袁小强1973年生于宜兴陶艺世家。1988年进宜兴

紫砂工艺厂拜高级工艺美术师丁亚平为师。1997年

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深造，并得到工艺美术

大师徐汉棠指点。作品简洁大方、创意颇新，追求

“形”、“神”、“气”、“韵”。

H 15.5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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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叶鸿钧制尘隐壶

说明：此壶通体作菱花式，盖身浑然一体，分六瓣组成。棱

线凹凸分明，有棱有廓，比例协调，秀丽可爱。壶嘴

胥出自然，把弯曲恰当，端握方便，壶盖六面可置

换，十分严密，技艺精湛。

作者介绍：叶鸿钧，1968年生于江苏宜兴蜀山陶艺世家，

1985年学习制作与设计，通过紫砂前辈的精心指导和

自己20多年的艰苦探索、努力，逐步领悟了传统名作

古朴大方、神韵兼备的特点。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创作

能力。

H 10.8 cm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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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华健制方尊壶

说明：尊，又同“樽”，是古代的一种青铜酒器。华健取古

代铜器“尊”作壶器造型，采用紫砂光素方器泥片镶

接拍打工艺制作，均为四方结构。底设四方圈足，四

方敞口，壶身下敞上敛，平压盖覆于壶口吻合贴切，

盖面设浑四方形珠钮，悠长的四方三弯形壶嘴舒展向

上，耳形把方圆相寓。整器材质为紫泥调砂，珠粒隐

现，轮廓线条流畅，气势敦厚古朴。

作者介绍：华健，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陶瓷艺术

大师，江苏省陶瓷行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会长。

1964年5月生于陶都，1982年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顾绍培，受到了严格的造型工艺训练，全手工成型基

础扎实。在处理以方为主的造型方面得心应手，方圆

之间游刃有余。其中“鸣远四足方壶”“觚棱壶”和

“传炉壶”有一定的代表性。

H 11.5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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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黄芸芸制南瓜壶

说明：此件作品作者采用了写意的手法完成，没有将南瓜的

形态过于具象化，留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壶身圆

鼓，直流嘴出水利落，耳形鋬，嵌盖与壶身严丝合缝，

瓜蒂化为壶钮。整器颇具神韵，值得细细品味。

作者介绍：黄芸芸，1969年生于江苏宜兴。1990年毕业于苏

州大学，同年进入紫砂一厂随其母葛明仙（吴云根之

徒）学艺。1992年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陶瓷设

计。从进入紫砂一厂开始二十几年来勤耕不辍，打下

深厚传统全手工制壶根基，其作品敦厚中见灵动，蓄

内劲而不扬。

H 9.5 cm 

RMB 80,000-100,000



062·东正2015年春 063·东正2015年春

1046
当代  何敏制富足壶

说明：《富足》见方见圆的壶体上竹节倾斜而出，贯穿壶

身；壶嘴似静似动，破节胥出；壶把是一弯曲的竹

杆；扭节的细竹加以飘逸的竹叶点缀盖面，勃勃生

机。作品整体构架多处不满、少处不稀、疏密有致、

气度饱满。何敏，工艺美术师，85年进紫砂工艺厂入

江建祥老师门下，经过三年的系统学徒训练后正式拜

汪寅仙大师为师，专研紫砂光、塑器造型与创作。在

两位大师的熏陶下，所制作品汲取传统技法之精华，

借鉴传统造型之优点，光货作品追求线条简洁明快、

珠圆玉润；花货作品表生态万物之美。或工致或达意

或写实，给人一种清新典雅之感，力求达到审美与实

用并重，于不经意间而自得其神韵。

H 16.5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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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吴东瑾制高潘、矮潘对壶

说明：潘壶形制出现于晚清道光，初为南人潘仕成专属订制

壶样，其惯将“潘”字落款盖内，故此形称之为“潘

壶”，是当时南方人以朱泥小壶泡饮功夫茶的经典器

形。吴东瑾取形潘壶，在尊重经典式样的基础上揉入

个人清丽隽秀的壶风，恰当改良使这一传统器形面目

焕然，一高一矮，趣味盎然。而朱泥小品的创作，若

脱离了为提升茶性这一本源，那便是空有皮囊了。既

然必为侍茶服务，首先朱泥泥料必选上等，更重要的

是模拟古法龙窑成品率极低的高温还原技法烧制，使

茶壶不仅朱红艳丽，更将朱泥的发茶性提升到极致。

摹古精神可见一斑。

 H 6.5 cm、H 7.7 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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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吴界明制香玉壶

说明：身似石鼓，直嘴耳把，敞口压盖，平底内敛。简之又

简却端庄静雅，实用至极也可爱至极。摹清物，难得

形韵兼备。睹物遥想古人，恍见饱学之士于园中闲

步，推敲诗文，间中轻啜，愛壶或在掌心或在袖笼。

袖中香玉，回味无穷。

H 4.5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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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吴东元制石鼓提梁壶

说明：自清中陈鸿寿（曼生）与杨彭年的文匠合作，以诗画

书、法金石入壶开文人壶风气，到晚清浙江文士创玉

成窑的惊鸿一瞥，文人壶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人文情

怀上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此正是东元多年来心

摹手追的境界。此件作品也毫无例外地由东元从构思

制作直至刻绘一手包办一气呵成。取形于出现在秦代

有“中国第一古物”之称的石鼓形体，定下整个作品

拙朴厚重的基调。而提梁顺势从石鼓形身筒自然斜

出，挺拔利落的同时又使整体视觉感受与壶身对比出

一份文人的隽永，相得益彰。壶身通刻金石味极浓的

石鼓文，为这把充满文人气息和对历史追思的作品点

睛。

H 15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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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范国华制劲松壶

说明：此壶采用传统花器工艺捏塑而成。壶身形似一截松

段，嘴、把、钮取松树弯曲枝干为形，平肩与不规则

形平嵌盖吻合贴切，从“松枝梢”延伸过来的针叶分

别贴塑于壶身和盖面。整器气势苍劲有力，结构严谨

古朴，细节繁复又与整体协调，肌理质感逼真充满生

机，形态与意蕴俱佳。

作者介绍：范国华，1969年生于宜兴丁山。1986年进入紫砂

二厂学习班。1991年参加聚水堂的创作。长期从事历

史名壶的学习和临摹。2010年拜江建翔为师。

H 13.5 cm 

RMB 18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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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张寅制翌渡、翌缘对壶

说明：翌，明日，即未来。明日佛，弥勒。这组颇具寓意的作

品便藉由此为发端开始构思，务求意达、趣生。选择佛

肚竹的题材，以竹喻佛，大肚可掬。便有了“翌渡”。

渡，普渡众生；乾坤袋，弥勒法宝，上古十大神器之

一，容天地万物，取之不竭，无忧无虑。见乾坤袋便见

弥勒，得大自在。便有了“翌缘”。缘，佛缘。作品形

意兼备，并在传统花器基础上做减排法，克制精简，打

破写实的框框，力求突出创作思想。使得作品初看是

花，细看却素，韵味无尽。结佛缘，渡未来。

H 7.6 cm、H 8 cm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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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李寒勇制申锡井栏套组壶

说明：慕清申锡原件而作。井栏，历来就是看似线条简单，

却极难掌握的壶式。此壶更是虽仅堪盈握，却气势非

凡。在如此仅有的方寸间，完成身筒细微的线条变

化，同时还需配以较为粗壮的暗接流把，要使其精巧

又要使其有厚重的器物感受，上上之难。小壶精妙气

象万千。此作正得要领。配以当代刻绘高手王翔的画

面，更为此壶增添一份雅致的玩味。

H 5.2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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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高旭峰制六角宫灯壶

说明：这款作品看点有二。首先，作品与一般方器在视觉感受

上有很大不同，丝毫不见折角锋锐，每一处均浑圆丰

韵，却又骨干挺拔。似有方圆器无从辨识的错觉。其

次，与传统方器以泥片镶接成型不同，作者采用极高

难度的一片身筒拍打出浑六方的形体，且通过细微的

正反弧度变化使作品的块面表达更加丰富而且自然。

观整个作品，秉承了高旭峰作品一贯大气内敛、温雅

敦亲的气质，同时又在看似不经意的每一处细节上暗

藏难以复制的技艺壁垒。似一世外高人、内家高手，

外看韬光养晦气定神闲，实则内力浑厚绵延不绝。

H 9.4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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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唐斌杰制灵芝壶

说明：这是向陶瓷最早的成型技法致敬的一款作品。作品一

反紫砂茶壶成型的拍身桶技法，采用泥条盘捏成型，

适度保留成型的拼黏痕迹并辅以沧桑的肌理感受，使

整个作品充满了拙趣，盖钮捏塑灵芝一枚，浑朴自

然。

H 7 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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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1999年红标绿大树（8片）

3114克 

RMB 100,000-120,000

1082
79文草砖

231克

RMB 15,000-18,000

1083
1999年紫红标绿大树（3桶21片）

7608克 

RMB 150,000-180,000

1084
1980年代薄纸7542（1桶7片）

2277克 

RMB 17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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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
1996年真淳雅号（1桶7片）

2427克 

RMB 300,000-320,000

1086
陈年老白茶

60克×6 

RMB 30,000-40,000

1087
1999年易昌号纂体正品（3桶21片）

7235克 

RMB 100,000-120,000

1088
黄文興

345克

RMB 32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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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
同昌黄记

说明：同昌号创于同治七年，约民国二十几年，由黄

文兴主持运作，初期仍以同昌商号发行茶品，

内飞落款“主人黄文兴证白”。到接近民国38

年时改为“同昌黄记”，主持人黄锦堂，内飞

落款“同昌黄记主持证白”。内飞始为白底蓝

色圆字，后为白底红色圆字。茶身厚实，显

深栗色，条索偏长，白毫粗硕，梗、叶一体茶

青。同昌号茶品唯一茶叶青，内飞纸薄而泛

黄，古董茶中名列前茅之极品。

2527克

RMB 1,400,000-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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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
百年龙马同庆号茶叶（1桶7片）

说明：同庆号先祖系湖南省麻阳县青田刘姓，明初随军赴南

疆平叛，来到滇南石屏。平叛甫定，军旅首领早报朝

廷以滇南地广人稀，请求把驻军改为屯田部队。普洱

茶老字号 “同庆号”，品牌始创人为刘姓，始于雍正

十三年（1736年）的易武茶乡， “同庆”，即普天同

庆之意。

创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同庆号，堪称手工制茶

的真正百年老号。

是年，云南石屏人刘汉成在西双版纳易武设坊制茶，

率先推行普洱茶六选六弃之精细作法，“选春茶，选

嫩尖，选产地，选净度，选滋味，选香气；弃粗老，

弃味劣，弃不洁，弃杂物，弃异味，弃质变。”有研

究者指，这或是历史上最早提出的普洱茶生产工艺标

准，按照这般技艺制作的同庆号茶，品质精良，声名

鹊起。

清朝乾隆年间，同庆号普洱茶就被官府定为贡茶，长

期作为贡礼献于皇家。选料精细，做工优良，茶韵悠

远，令同庆号普洱茶在业界享有“普洱茶后”美誉。

清代同治年间至民国初期，是同庆号的兴盛期，尤

其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同庆号逐渐步入辉

煌，1915年后，其实力和规模更超过当时西双版纳的

任何一家茶庄，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最大的茶号。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商部“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

之宜，酌量添改”，拟定《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商标注册细目》，上奏后得以颁行。同庆号遂向朝

廷申办了同庆商标“龙马图案”。“龙马图案”为红

色内票，上端有云南同庆号字样，中间是白马、云

龙、宝塔图案，下端是茶庄介绍：“本庄向在云南，

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

尖，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出自天然，今

加内票以明真伪。同庆老号启。”

本拍品应产自同庆号20-30年代左右，流传有序，包

装原始古朴，内附有本庄内票，极为难得。并经由著

名台湾茶人，普洱茶专家邓时海先生，吕礼臻先生两

位亲自鉴定，确真无疑。

邓时海（1941年11月15日－），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台湾“中国普洱学会”创会会长，著名学者，被业

内誉称为中国“普洱茶第一人”。台湾是大茶艺社创

社，杨式太极武艺第六代传人。

吕礼臻：台湾茶道大师、中华茶文化联合会总会长、

世界茶人联合会常务监事先生

2290克
RMB 4,500,000-5,500,000

图为邓时海先生为本拍品鉴定并题名的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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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有纸红印茶

317克

RMB 420,000-450,000

1092
乙级绿印

320克

RMB 200,000-220,000

1093
天信号

338克

RMB 100,000-120,000

1094
1919年武夷山匠山小种（3包）

139克×3 

RMB 45,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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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1980年代8582厚纸（1桶7片）

2529克 

RMB 300,000-320,000

1096
1980年代8653（1桶7片）

2202克

RMB 180,000-200,000

1097
1980年代7532（1桶7片）

2139克

RMB 180,000-200,000

1098
1970年代澜沧江古树（1桶7片）

2300克 

RMB 360,000-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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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
蓝印

315克

RMB 300,000-320,000

1100
蓝印铁饼

310克

RMB 210,000-230,000

1101
92下关铁饼

338克

RMB 20,000-30,000

1102
1980年代早期厚纸7542（1桶7片）

2310克

RMB 28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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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73厚砖

251克

RMB 30,000-40,000

1104
福禄贡茶

361克

RMB 250,000-280,000

1105
清  白太湖赏石

H 80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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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清  汉白玉石琴桌面

 115×40×10 cm

RMB 10,000-20,000

1107
清  汉白玉石方盆

59×59×27 cm

RMB 50,000-60,000

参阅：《明清闰阁绘画研究》 紫禁城出版社 2008年12月 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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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清  花斑石方桌面

说明：花斑石，又名紫花石，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石料。质地

坚韧，细腻润泽，温润如玉，图案丰富多变，色彩斑

斓亮丽，兼有红、紫、绿、橙、黄等多种颜色。这种

石材是由数亿年前海相运动过程中海底的多种颜色鹅

卵石经过沉积、覆盖、压制等物理过程形成的，虽然

五彩缤纷光彩夺目，但因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

花斑石为石材中的珍品，历史上一直为皇家所用，禁止

民间私自开采。元代的大明殿，明代的奉天殿、皇极殿

1109
明  汉白玉石海棠盆

 61×46×7 cm

RMB 30,000-40,000

《茶韻茗事》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1年9月 P98

（清代太和殿的前身，俗称金銮殿）、清代的坤宁宫、

乾清宫、宁寿宫、锡晋斋、澹泊敬诚殿（承德避暑山

庄）等殿堂，还有一些帝王的陵寝，昌陵隆恩殿、定陵

后殿、永陵的宝城、所用的石材都有花斑石。而且自元

代修建大明殿以后，明代永乐、万历、嘉靖、天启和清

代嘉庆年间，曾多次大规模开采花斑石。

参阅：《茶韻茗事》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1年9月 P98

94×94×5 cm

RMB 20,000-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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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卖

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

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对

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

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

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到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人

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

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

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

予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

卖及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金

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非拍

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

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

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

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

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他

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雇

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人

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亦

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何原

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有

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三件

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拍卖合同

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卖

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

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

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

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

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

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

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北京东正2015年春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529 6457

拍卖现场传真：+8610-8529 6458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20020481920001632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Tel: 8610-65935768    Fax: 8610-65936557
http: //www.dongzhengauction.com E-mail: service@dongzhengpm.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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